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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号） 《交通法规制定程序规定》已于2006年11月9日经

第15次部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部长 李盛霖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交通法规制定程序规定第

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交通法规制定程序和交通立法行为，

保证交通立法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、《行

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》和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，制定本规

定。 第二条 交通法规的立项、起草、修订、审核、审议、公

布、备案、解释和废止，适用本规定。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交

通法规，是指交通部起草上报和制定的调整公路、水路交通

事项的下列规范性文件： （一）交通部起草上报国务院审查

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律送审稿

； （二）交通部起草上报国务院审议的行政法规送审稿； （

三）交通部及交通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规章。 第

四条 制定交通法规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 （一）交通法规应当

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； （二）法律送审稿不得

与宪法相违背；行政法规送审稿不得与宪法、法律相违背；

规章不得同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的决定、命令相

违背； （三）交通法规应当促进和保障交通行业健康、可持

续发展，体现和维护交通从业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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